
赵连山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案号：（2023）冀 0821 民
初 1811 号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
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司法公开告
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、诉讼风险
提示书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民
事 裁 定 书 、开 庭 传 票 等 。 自
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
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
15 日 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
的 第 三 日 上 午 九 点（遇 法 定
休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城 关 人
民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此 案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从子建、董笠弘、迁西县鼎泰
铁选厂: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迁 西 县 农
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
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因 用 其
他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依照《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
第 九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，向 你 们
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司法公
开告知书、诉讼风险提示书、
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、廉 政
监督卡、地址确认书、开庭传
票等。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
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
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
告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
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
9 时 30 分 ( 遇 法 定 假 日 顺 延)
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
审 理 。 请 准 时 到 庭 参 加 诉
讼，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
从子建、董笠弘、迁西县万佳
铁选有限公司: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迁 西 县 农
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从子
建、董笠弘、迁西县万佳铁选
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 案【(2023) 冀 0227 民 初 2430
号】，因 用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送
达 ，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起诉书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
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、诉 讼 权 利
义务告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、地
址确认书、保证书、民事裁定
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发出公
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
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
3 日上午 9 时 30 分(遇法定假
日 顺 延) 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
公开开庭审理本案。请准时
到 庭 参 加 诉 讼 ，如 逾 期 将 依
法缺席审理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
冯鹏鹏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立 强 诉

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
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，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
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
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
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
院 第 五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莘翔教育科技有限公
司、河北爱悦堡文化发展有
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高 荣 贤
与石家庄莘翔教育科技有限
公 司 、河 北 爱 悦 堡 文 化 发 展
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。现
依 法 向 你 二 公 司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91 民登 1808 号起
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发出
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
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
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限
届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下 午 14 时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审判
庭 公 开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
席判决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
发区人民法院

高申虎：
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石 家 庄

鑫亚中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
司 与 高 申 虎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23）
冀 0191 民 登 971 号 起 诉 状 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。自发出公告之
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
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
的 第 3 日 下 午 14 时（遇 节 假
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审 判 庭 公 开
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
发区人民法院

李萌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海 涛 与

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3）冀 0682 民初 3418 民事
判决书（主要内容为:不准原
告 李 海 涛 与 被 告 李 萌 离 婚 。
案件受理费 200 元，由原告李
海 涛 负 担）。 自 公 告 刊 登 之
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 决 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以 在 判 决
书 送 达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，向
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递交或邮
寄 上 诉 状 ，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
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，也 可 在 线
提 起 ，上 诉 于 保 定 市 中 级 人
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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